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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二、獎勵對象：
	三、競賽類別：
	本辦法適用於公立單位舉辦之比賽；但為達鼓勵性質，私人單位舉辦比賽若具代表性，經學校教師推薦參賽，且以學校名義報名代表參加，地區性競賽15隊以上、全國性競賽30隊以上、國際性比賽20隊以上，則敘獎與建議獎金視同公立單位舉辦之比賽。
	3.若競賽主辦單位提供個人獎金，則文教基金會、校友會、家長會不再提供獎金。
	4.若舉辦單位無提供個人獎金，則教師獎金來源為文教基金會、校友會、家長會，建議金額如附表一。請教  師填寫申請表交予承辦處室辦理，上學期請於12月10日前提出，下學期請於6月10日前提出。
	五、經費來源：本獎勵所需經費由本校文教基金會補助，若經費來源不足，再由校友會、家長會補助。
	六、本辦法經行政會報通過後，奉核定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

